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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由安阳市农业农村局提出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安阳中原无人机技术中心有限公司、安阳市植保植

检站、安阳中原无人机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、河南标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王志国、张利华、陈磊、刘越、郭俊峰、李炎承、乔隆、张戈、田名轩、王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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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田病虫害植保无人飞机防治技术规程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麦田主要病虫害植保无人飞机（以下简称无人机）防治的指标、时期、参数、药剂要

求、无人机选取要求、现场作业要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安阳市及相似生态类型麦区病虫害的无人机防治工作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24681—2009 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漂移的田间测量方法 

JB/T 9782—2014  植保机械 通用试验方法 

NY/T 1276—2007 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

NY/T 3213—2018  植保无人飞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 

无人机飞防  

利用无人机对麦田等农田作物进行空中施药，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活动。 

3.2  

植保无人飞机   

配备农药喷洒系统，用于植保作业的旋翼无人飞机。 

3.3  

飞防运营人   

利用无人机从事植保服务的个人、组织或者企业。 

3.4 

操控员   

由飞防运营人指派对无人机在植保作业时进行操控的人员。 

3.5 

辅助作业人员 

协助操控员安全实施无人机植保作业的人员。 

3.6 

机场净空区 

为保护航空器起飞、飞行和降落安全，根据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值要求划定的空间范围，又称机

场净空保护区域。 

3.7  

    气象因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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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与气象有关的，对无人机作业有影响的因素，如环境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风向、风速、雷电、雨露

等。 

3.8  

作业高度   

无人机作业时喷头与小麦顶部的相对距离。 

4 防治指标和时期及参数 

4.1  飞防运营人根据田间普查结果，结合当地植保部门小麦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意见，制定作业方案。 

4.2  病虫害的防治要求见表1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 小麦主要病虫害防治要求 

5 飞防药剂要求 

5.1 药剂选择要求 

5.1.1  药剂的使用应符合 NY/T 1276—2007的有关要求。根据病虫害抗性治理的原则，选择不同作用

机理的农药交替轮换使用，合理混配。 

5.1.2  在低稀释倍数下的农药稀释液应稳定，适合低容量喷雾或超低容量喷雾，且不会对小麦产生药

害。 

5.2 药剂配制要求 

 

防治对象 防治指标/条件 防治时期 

作业高度（m） 

亩施药液量（L） 

多旋翼 单旋翼 

赤霉病 小麦扬花期遇高湿天气 扬花初期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
条锈病 病叶率0.5% 拔节孕穗期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
叶锈病 田间病叶率5% 灌浆期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
白粉病 田间病叶率5% 拔节期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
纹枯病 田间病株率达15% 拔节前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
穗蚜 百穗蚜虫达500头 扬花灌浆期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
吸浆虫 吸浆虫苗期淘土每样方2头 抽穗期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
苗蚜 百茎蚜虫达100头 分蘖拔节期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
红蜘蛛 单市尺行长满量100～200头 拔节初期 1.5～2.0 2.0～3.0 1.2～2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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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1  药剂应按照下述二次稀释法的要求进行配制： 

a） 定量称取药剂，在量杯中加入少量水，充分搅拌稀释成一定浓度的“母液”。 

b） 配药桶中先注入1/4～1/3的水，分别将“母液”按照“先固体后液体”的顺序进行桶混。 

c)  用少量水清洗盛药器皿和包装至少3次，将清洗液倒入配药桶。 

d） 加水稀释至所需用量，充分搅拌均匀。 

 

5.2.2  药剂应现配现用。 

6 无人机选取要求 

6.1 技术参数要求 

6.1.1  按 NY/T 3213—2018 中 5.2表 1所列核测项目应符合企业明示值。 

6.1.2  采取目测或仪器测量等方法进行检查。 

6.2 性能要求 

6.2.1  无人机应具备下列防重喷、防漏喷、与监控系统通讯的功能： 

a） 无人机应具备防重喷、防漏喷、与监控系统通讯的功能。 

b） 采取自主预设航线，在与航线垂直方向布置与喷幅相同的水敏纸测试带。 

c） 无人机预设模拟喷洒作业航线不低于2条，根据企业明示值调整无人机航线横移距离。 

d） 试验过程中全程开启喷洒，喷洒水敏纸测试带每平方厘米雾滴平均点数如果超过作业喷幅每

平方厘米平均雾滴数的值，即为重喷；水敏纸测试带雾滴平均数小于15滴/ cm²，即为漏喷。 

e ）作业幅宽依据NY/T 3213—2018中7.3.8测试方法并计算有效喷幅内每平方厘米雾滴数平均值。 

f ）试验三次，出现重喷、漏喷现象≤1次即为具备防重喷、漏喷功能。 

g ）无人机作业时具有与后台监控系统通讯的功能。 

6.2.2  无人机应具备下列防飘移功能： 

a） 无人机应具备防飘移功能。 

b） 直接喷雾区应位于作业麦田区域边界的上风向，宽度最少应为20 m。 

c） 直接喷雾区的长度或喷雾行进路线的长度至少应为50 m。 

d)  直接喷雾区起的每个采样距离上，应至少在地面上放置两个离散的水平采样器；对于连续采样

介质，应以最小0.5 m的长度与喷雾行进路线平行放置。距离的测量应从收集器表面中心开始。  

e） 下风向每个距离上采样介质的最小面积应为1000 cm²。 

f） 按NY/T 3213—2018中7.3.8.2要求进行喷雾作业。 

g） 按GB/T 24681—2009进行检测，漂移量测定值应符合企业明示值。 

6.3 安全要求 

6.3.1  无人机应具备身份密钥功能，采取实际操作进行检查。 

6.3.2  无人机应达到厘米级定位。按NY/T 3213—2018中7.3.2进行检测。 

6.3.3  无人机应加装施药作业系统，采取实际操作进行检查。 

6.3.4  无人机药箱应牢固配备唯一匹配紧固件，作业过程无松动，一款机型能且只能匹配一款药箱。

采取目测的方法进行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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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5  无人机续航时间应保证喷完额定载药量，按NY/T 3213—2018中表3 性能指数要求第3项续航能

力进行检测。 

6.3.6  动力电池应有外壳和电路保护，防止在使用、充电、存储过程中出现安全问题，采取实际操作

进行检查。 

6.3.7  无人机应当具备避障功能。  

6.4 试验条件 

6.4.1  试验环境符合 NY/T 3213—2018中 5.3的要求。 

6.4.2  试验仪器设备使用 NY/T 3213—2018中 5.4 表 2中所列设备。 

7 现场作业要求 

7.1 自然环境要求 

7.1.1  田间作业时应再次确认田块环境气象因素，包括风速、风向、光照和温湿度等是否满足作业条

件和要求。 

注：不同机型无人机的作业条件、环境和要求不尽相同，可参照无人机产品使用说明书给出的规定。 

7.1.2  作业开始时应再次检查作业田块及周边障碍物等情况，确保没有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。 

7.1.3  当自然风速≥3 m/ s，应考虑风速对雾滴飘移的影响并采取必要措施，如降低作业高度、增加

飞防助剂等；当自然风速≥5 m/ s时，应停止作业。 

7.2 作业状态要求 

7.2.1  作业时应按照无人机使用说明书的规定选择合适的飞行高度和速度。 

7.2.2  作业时应考虑侧风、顺风和逆风对雾滴飘移的影响，同时保证顺风和逆风作业时的飞行速度应

一致。 

7.2.3  作业过程中应密切观察无人机的飞行位置和状态，以及喷幅、飞行高度、速度、断点等并做出

相应处理。 

7.3 作业区域要求 

7.3.1  在山地、梯田作业时，应沿等高线飞行作业。 

7.3.2  在公路（高速公路）、铁路干线等的周边进行飞行作业时，应操控无人机沿平行于公路、铁路

方向进行飞行作业，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。 

7.3.3  在通信线路、输电线路（或高压线）等的周边进行作业时，应考虑无线电干扰问题，同时，应

操控无人机沿平行于通信线路、输电线路的方向进行飞行作业，且与上述目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。 

7.3.4  在发电厂、变电站（所）等周边进行飞行作业时，应考虑无线电干扰问题，且禁止无人机朝向

上述目标飞行，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。 

7.3.5  在机场净空区周边3000 m范围内进行飞行作业时，应事先和空管部门等进行协调并按照相关规

定要求执行。一般情况下，无人机的飞行高度≤10 m，在飞机起飞和下降的航线下方作业时，无人机的

飞行高度≤5 m。 

7.3.6  同一区域或田块有两架或两架以上无人机作业时，相邻无人机之间应保持足够的安全作业距离，

且换行方向保持一致。 

7.4 其他要求 

7.4.1  无人机需要转场、更换电池、加注燃料和添加药剂等工作时，按照相应操作规程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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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.2  作业过程中，操控员及辅助作业人员应注意个人安全防护。 

7.4.3  作业过程中，操控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在上风处、背对阳光操控无人机进行作业。 

7.4.4  作业过程中，操控员和辅助作业人员应与无人机保持10 m以上安全距离，禁止喝水、吸烟、接

打电话、进食等。 

7.4.5  作业过程中，对围观人群、牲畜进行隔离，并保持 10 m以上的安全距离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